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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0-011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导致公司股本结

构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中：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导致持

股数量增加，但因本次交易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其持股比例被动下降；2.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新华水利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未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 持股数量不

变，但持股比例被动下降；3.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周泽勇、重庆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因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导致持股

数量增加，持股比例上升。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所涉及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司于2020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B座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注册资本 2,2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2年11月4日

经营期限 2002年11月4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0405L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2）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6号10层1001室

法定代表人 金才玖

注册资本 714,285.71429万元

成立时间 2015年03月20日

经营期限 2015年03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35463656N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3）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 99号

法定代表人 马振波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8年03月17日

经营期限 2008年03月17日至2058年3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728005452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类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

咨询。

（4）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68号时代财富中心27层

法定代表人 李绍平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6月16日

经营期限 2016年6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MWE684

经营范围

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

发、咨询、转让、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

布式新能源综合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

源服务。

（5）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0808室

法定代表人 戴雄彪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9年11月17日

经营期限 2009年11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97734636E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水力水电工程建设咨询；技术服务；设备

租赁；销售机械电器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1）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南线阁街10号

法定代表人 叶建桥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4年6月17日

经营期限 2019年4月1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64646

经营范围

水利投资;黄河万家寨水利、水电枢纽的开发、管理;水利水电及供水项目

开发;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咨询及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的销

售;进出口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企业名称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企业类型 事业法人

企业住所 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街8号

法定代表人 刘云杰

注册资本 2,1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4年

经营期限 2016年8月4日至2021年8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000120190

经营范围

为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实施有关管理。 水利综合经营规划制定水利综合经

营信息提供与统计水利综合经营经验交流组织

（3）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6号701、702

法定代表人 叶建桥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85年11月26日

经营期限 1985年11月26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620428G

经营范围

水源及引水工程、城市及工业供排水、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固废处理、非

常规水源及水电等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节水技

术、水务、环保设备及物资的开发、生产、销售和维修;设备租赁;进出口业

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768号民警新村宿舍A栋2楼1号

法定代表人 肖培明

注册资本 33,600万

成立时间 1997年07月04日

经营期限 1997年7月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70936264XF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生物制药、物流、货物运输、电力、矿产业、制药业、农业产

业化、工业、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及公益事业等领域进行建设、

投资及经营管理

4．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19号品鉴硅谷园10幢

法定代表人 何福俊

注册资本 101,309.44万元

成立时间 2013年01月18日

经营期限 2013年01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0598985727

经营范围

水电、火电、热电等电源开发销售及送出工程投资建设管理；区域性直供

电网投资建设管理；煤资源、煤化工等相关产业投资及管理；供水、供热项

目投资建设及管理；铜铝产业及其深加工投资建设运营；石化、燃气产业

投资建设及管理；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建设管理；与上述产业相关的工程设

计、咨询服务、工程建筑安装；园林景观设计、施工；物业管理；非许可经营

的一般商品的批发零售

5．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 李谨

注册资本 1,000,420万元

成立时间 2010年06月22日

经营期限 2010年06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556779646F

经营范围 对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产业经济进行投资、建设管理

6．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

（1）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06室-6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05月11日

经营期限 2017年05月11日至2037年5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MA29FM3T7R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06室-66

（2）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88号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12,146万元

成立时间 1999年06月07日

经营期限 1999年06月0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709343916H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铝锭、铝铸件，开发、制造铝基新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3）周泽勇

姓名 周泽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323196310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公园路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4）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1组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30,000万

成立日期 2015年07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3459364459

经营范围

电力的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的生

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5）颜中述

姓名 颜中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222197402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XX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6）倪守祥

姓名 倪守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512301197111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XX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三峡资本80.00%的股权、 间接持有长江电力

61.92%的股权。 长江电力与三峡资本分别持有三峡电能70.00%和30.00%的股权。 长江电力持有

长电资本100.00%的股权。 2019年3月14日，长电资本与新华发电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

方建立一致行动关系，新华发电成为长电资本的一致行动人，新华发电及其推荐的董事（如有）

在行使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董事权利时，与长电资本保持意思一致。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电能、长电资本和新华发电构成一致行动人。

2．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负责对水利部综管中心的管理；新华控股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全资子

公司；水利部综管中心、新华控股为中国水务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新华

控股、水利部综管中心和中国水务构成一致行动人。

3．周泽勇持有东升铝业控股股东重庆和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为交易对方之东升

铝业的实际控制人，担任东升铝业的董事长；持有中涪南热电股东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50%股

权，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涪南热电42.5%股权，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中涪南

热电股东重庆汇能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担任中涪南热电董事长一职。 东升铝业为嘉兴宝亨的

有限合伙人，持有嘉兴宝亨99.98%的份额。颜中述任东升铝业董事，任中涪南热电董事。倪守祥任

东升铝业董事。 周泽勇、嘉兴宝亨、中涪南热电、东升铝业、颜中述、倪守祥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以及该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1．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

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

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

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购买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

联合能源10.95%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

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普

通股不超过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即198,601,100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和交易税费。

2020年3月6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由于本次交易事项，将导致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公司原股东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9663402 16.08 224477896 12.23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000453 11.18 111000453 6.05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98208000 9.89 98208000 5.35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0530783 4.08 40530783 2.21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3137793 4.34 43137793 2.35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3.02 30000000 1.63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4007400 0.40 4007400 0.22

其他原中小股东 506457671 51.00 506457671 27.58

原股东合计 993005502 100 1057819996 57.61

新增股东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0 185206608 10.09

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0 151549603 8.25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0 119453846 6.51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80483469 4.38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0 0 47322246 2.58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0 0 25184448 1.37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0 0 13144765 0.72

周泽勇 0 0 3172137 0.17

其他新增中小股东 0 0 152696507 8.32

新增股东合计 0 0 778213629 42.39

合计 993005502 100 1836033625 100

注： 因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暂无法确定最终股份发行价

格及数量，故未考虑其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权利限制的情况，但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发行的股份，尚需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之日

起，才享有该等股份项下的所有权利。

二、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均已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详见2020年3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必要的事

前审批、核准或同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公司不得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及核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618号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准则第15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三峡水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致。 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三峡水利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两江集团 指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指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

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

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

正伟、倪守祥、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

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

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

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

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 （长兴

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两江集团认购三峡水利的股份，成为三峡水利的股东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标的公司 指 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标的资产 指 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过渡期间、过渡期 指

指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的评估基准日（不

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在

计算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基

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部综管中心 指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中国水务 指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三峡建设 指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新禹投资 指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能源 指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亨 指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兴水利 指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升铝业 指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元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瀚 指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正杰 指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渝富集团 指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罗盘 指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盛刀锯 指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聚恒能源 指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中涪南热电 指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万元/元 指 人民币万元/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本

报告书披露的部分交易金额及股权比例与实际交易金额及实际股权比例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

异。

本报告书所披露财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 李谨

注册资本 1,000,420万元

成立时间 2010年06月22日

经营期限 2010年06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556779646F

经营范围 对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产业经济进行投资、建设管理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61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1,000,000.00 99.96%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20.00 0.04%

合计 1,000,420.00 1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两江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谨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重庆 否

刘鸿 男 总裁/董事 中国 中国重庆 否

高家育 男

常务副总

裁/董事

中国 中国重庆 否

罗鸿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重庆 否

许志琼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重庆 否

四、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两江集团不存在于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参与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三峡水利与交易对方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843,

028,123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两江集团发行119,453,846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联合

能源9.29%的股权及长兴电力34.00%的股权，由此导致两江集团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两江

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119,453,846股股票，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6.51%（不考虑配套

融资）。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的权益的相关计划、协议或安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以所持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两江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19,453,

846股普通股，占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51%（未考虑配套融资）,该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

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重组中， 三峡水利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所持联合能源

88.41%股权及长兴电力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

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

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

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一）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7号）及《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6号），本次交易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551,607.92

万元，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101,899.68万元，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

计为653,507.60万元。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

市地点为上交所。

（三）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23.01%股权 135,571.2376 185,206,608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18.83%股权 110,934.3100 151,549,603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10.00%股权 58,913.9000 80,483,46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9.29%股权 54,724.3247 74,760,006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8.06%股权 47,444.2103 64,814,494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6.52%股权 38,398.8027 52,457,380

7 渝物兴物流 联合能源3.43%股权 20,198.8139 27,594,008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3.13%股权 18,435.0163 25,184,448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2.95%股权 17,368.3535 23,727,258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1.26%股权 7,409.9319 10,122,857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0.60%股权 3,550.5824 4,850,522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0.39%股权 2,322.0043 3,172,137

13 重庆金罗盘 联合能源0.25%股权 1,478.8911 2,020,343

14 刘长美 联合能源0.14%股权 835.2502 1,141,052

15 周淋 联合能源0.14%股权 841.3021 1,149,319

16 谭明东 联合能源0.11%股权 649.5349 887,342

17 鲁争鸣 联合能源0.11%股权 649.5349 887,342

18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0.10%股权 591.7689 808,427

19 吴正伟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0 倪守祥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1 颜中述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2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36%股权 34,639.8848 47,322,246

23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34%股权 32,715.8912 44,693,840

24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20%股权 19,243.9360 26,289,530

25 中涪南热电 长兴电力10%股权 9,621.9680 13,144,765

合计 617,096.5956 843,028,123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

1、定价基准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价格的确定及调整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90%

前20个交易日 9.2207 8.2986

前60个交易日 8.8232 7.9408

前120个交易日 8.2382 7.414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系上市公司以积极促成本次交易为原

则，在综合比较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盈利能力及股票估值水平、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的

基础上，与标的公司股东经协商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兼顾各方利益，本次购买资产的普通股发行价格选

为7.4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三峡水利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019年5月17日，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本993,005,50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0.06万元，并已于2019年6月17日实施

完毕。 因此，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在前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为人民币7.32

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发行对象

本次普通股的发行对象为全部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新禹投资、涪

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

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

述，及合计持有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六）股份锁定期安排

两江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12个月届满之日及其履

行完毕其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之日前（以较晚者为

准）不得转让。

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1、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2020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

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40%，并减

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2、自股份上市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2021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70%，并减

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3、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完约定应承担的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

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100%，并减去已

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上述股份解锁需(A)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12个月届满及(B)其履行完毕上述补偿义务（如需）

并实现分期解锁两项条件同时具备，如时间冲突，以较晚者为准。

本次重组结束后，两江集团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上市公司派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相应限售期的约定。

若两江集团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上述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过渡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资产交割完成日（含当日）为过渡期。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

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向

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过渡期间实施分红而减少净资产的，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相应调减

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以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三峡水利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外亦无计划在未来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或相关安排，若今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

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一）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1、联合能源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090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联合能源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181,362.32 265,476.56 257,499.7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9,555.00 1,032,612.24 1,009,423.08

资产总计 1,210,917.31 1,298,088.80 1,266,922.84

流动负债合计 412,676.87 475,301.08 386,025.4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8,096.20 239,162.17 287,245.15

负债合计 610,773.06 714,463.26 673,270.62

股东权益合计 600,144.25 583,625.54 593,652.22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23,285.08 401,317.75 410,028.09

营业成本 265,718.77 317,010.25 341,798.27

利润总额 20,213.96 29,958.22 19,451.29

净利润 18,043.64 24,097.41 17,480.96

2、长兴电力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090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长兴电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09.30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38,430.39 42,115.26 46,82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8,845.89 91,202.81 81,883.96

资产合计 127,276.28 133,318.07 128,709.96

流动负债合计 17,798.70 24,701.18 24,825.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33.47 19,100.00 15,100.00

负债合计 36,732.18 43,801.18 39,925.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544.10 89,516.89 88,784.77

（2）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09.30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11,699.09 10,489.55 12,647.40

营业利润 1,711.76 816.58 -563.92

利润总额 1,710.46 816.94 -562.44

净利润 812.08 960.37 -462.16

（二）资产评估情况

针对本次交易，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7号），对联合能

源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评

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22,999.00万元。 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

字〔2019〕第0786号），对长兴电力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长兴

电力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1,899.68万元。

由于上述评估报告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验证标的资产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天健兴业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进行了加期评估。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0132号），联合

能源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31,265.00万元。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 《资产评估报

告》（天兴评报字〔2020〕 第0133号）， 长兴电力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2,

176.77万元。 标的公司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 加期评估结果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

五、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已于2019年3月25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草案已于2019年9月24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通知，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各交易对方内部决策通过；

5、上市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的批准；

6、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已于2019年10月18日经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7、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同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期间递延一年的相关事宜；

8、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同意杨军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并与上市公司解除相关协议。 该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重组

方案的重大调整；

9、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公司以国家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整合重庆地方电网资源，突破公司电力业务

发展瓶颈，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董

事会同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0、2020年1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36号）；

11、2020年3月6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经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调整后的交易方案。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股权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中提及的有关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李 谨

2020年3月6日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

股票简称 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 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19,453,846

股持股比例：6.51%（未考虑配套融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备注：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李 谨

2020年3月6日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768号民警新村宿舍A栋2楼1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768号民警新村宿舍A栋2楼1号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零年三月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准则第15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重庆新禹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重

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三峡水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致。 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三峡水利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禹投资 指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指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

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

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

正伟、倪守祥、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

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

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

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

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 （长兴

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禹投资认购三峡水利的股份，成为三峡水利的股东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标的公司 指 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标的资产 指 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过渡期间、过渡期 指

指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的评估基准日（不

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在

计算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基

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部综管中心 指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中国水务 指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三峡建设 指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涪陵能源 指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亨 指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两江集团 指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兴水利 指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升铝业 指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元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瀚 指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正杰 指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渝富集团 指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罗盘 指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盛刀锯 指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聚恒能源 指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中涪南热电 指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万元/元 指 人民币万元/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本

报告书披露的部分交易金额及股权比例与实际交易金额及实际股权比例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

异。

本报告书所披露财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768号民警新村宿舍A栋2楼1号

法定代表人 肖培明

注册资本 33,600万

成立时间 1997年07月04日

经营期限 1997年7月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70936264XF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生物制药、物流、货物运输、电力、矿产业、制药业、农业产

业化、工业、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及公益事业等领域进行建设、

投资及经营管理

通讯地址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市鸿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89.29%

2 中国农发重点基金建设有限公司 3,600.00 10.7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禹投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肖培明 男

董事长兼

总经理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杨华君 男

监事会主

席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冉 聃 男

副总经理

兼董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陈念东 男

副总经理

兼董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李光彩 女

副总经理

兼董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杨举安 男 监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陈磊 男 监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郭静 女 董事 中国 重庆黔江 否

四、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新禹投资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参与三峡水利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三峡水利与交易对方签

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843,028,123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

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发行185,206,608股三峡水利股票及支付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联合

能源的23.01%的股权，由此导致新禹投资持股比例增加，交易完成后，新禹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

185,206,608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09%（不考虑配套融资）。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的权益的相关计划、协议或安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以所持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新禹投资持有上市公司185,206,

608股普通股，占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09%（未考虑配套融资）,该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

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重组中， 三峡水利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所持联合能源

88.41%股权及长兴电力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

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

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的联合能源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

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一）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7号），本次交易联合能源

88.41%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551,607.92万元， 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101,

899.68万元，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计为653,507.60万元。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

市地点为上交所。

（三）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23.01%股权 135,571.2376 185,206,608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18.83%股权 110,934.3100 151,549,603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10.00%股权 58,913.9000 80,483,46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9.29%股权 54,724.3247 74,760,006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8.06%股权 47,444.2103 64,814,494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6.52%股权 38,398.8027 52,457,380

7 渝物兴物流 联合能源3.43%股权 20,198.8139 27,594,008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3.13%股权 18,435.0163 25,184,448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2.95%股权 17,368.3535 23,727,258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1.26%股权 7,409.9319 10,122,857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0.60%股权 3,550.5824 4,850,522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0.39%股权 2,322.0043 3,172,137

13 重庆金罗盘 联合能源0.25%股权 1,478.8911 2,020,343

14 刘长美 联合能源0.14%股权 835.2502 1,141,052

15 周淋 联合能源0.14%股权 841.3021 1,149,319

16 谭明东 联合能源0.11%股权 649.5349 887,342

17 鲁争鸣 联合能源0.11%股权 649.5349 887,342

18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0.10%股权 591.7689 808,427

19 吴正伟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0 倪守祥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1 颜中述 联合能源0.03%股权 185.7153 253,709

22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36%股权 34,639.8848 47,322,246

23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34%股权 32,715.8912 44,693,840

24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20%股权 19,243.9360 26,289,530

25 中涪南热电 长兴电力10%股权 9,621.9680 13,144,765

合计 617,096.5956 843,028,123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

1、定价基准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价格的确定及调整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90%

前20个交易日 9.2207 8.2986

前60个交易日 8.8232 7.9408

前120个交易日 8.2382 7.414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系上市公司以积极促成本次交易为原

则，在综合比较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盈利能力及股票估值水平、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的

基础上，与标的公司股东经协商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兼顾各方利益，本次购买资产的普通股发行价格选

为7.4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三峡水利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019年5月17日，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本993,005,50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0.06万元，并已于2019年6月17日实施

完毕。 因此，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在前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为人民币7.32

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发行对象

本次普通股的发行对象为全部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新禹投资、涪

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

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

述，及合计持有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六）股份锁定期安排

新禹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12个月届满之日及其履行完

毕其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

不得转让。

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1、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2020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

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40%，并减

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2、自股份上市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2021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70%，并减

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3、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完约定应承担的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

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100%，并减去已

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上述股份解锁需(A)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12个月届满及(B)其履行完毕上述补偿义务（如需）

并实现分期解锁两项条件同时具备，如时间冲突，以较晚者为准。

本次重组结束后，新禹投资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上市公司派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相应限售期的约定。

若新禹投资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上述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过渡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资产交割完成日（含当日）为过渡期。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

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向

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过渡期间实施分红而减少净资产的，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相应调减

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以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三峡水利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外亦无计划在未来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或相关安排，若今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

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一）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1、联合能源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090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联合能源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181,362.32 265,476.56 257,499.7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9,555.00 1,032,612.24 1,009,423.08

资产总计 1,210,917.31 1,298,088.80 1,266,922.84

流动负债合计 412,676.87 475,301.08 386,025.4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8,096.20 239,162.17 287,245.15

负债合计 610,773.06 714,463.26 673,270.62

股东权益合计 600,144.25 583,625.54 593,652.22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23,285.08 401,317.75 410,028.09

营业成本 265,718.77 317,010.25 341,798.27

利润总额 20,213.96 29,958.22 19,451.29

净利润 18,043.64 24,097.41 17,480.96

2、长兴电力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090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长兴电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09.30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38,430.39 42,115.26 46,82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8,845.89 91,202.81 81,883.96

资产合计 127,276.28 133,318.07 128,709.96

流动负债合计 17,798.70 24,701.18 24,825.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33.47 19,100.00 15,100.00

负债合计 36,732.18 43,801.18 39,925.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544.10 89,516.89 88,784.77

（2）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09.30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11,699.09 10,489.55 12,647.40

营业利润 1,711.76 816.58 -563.92

利润总额 1,710.46 816.94 -562.44

净利润 812.08 960.37 -462.16

（二）资产评估情况

针对本次交易，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7号），对联合能

源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评

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22,999.00万元。

由于上述评估报告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验证标的资产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天健兴业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进行了加期评估。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0132号），联合

能源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31,265.00万元。标的公司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加

期评估结果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

五、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一）已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已于2019年3月25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草案已于2019年9月24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通知，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各交易对方内部决策通过；

5、上市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的批准；

6、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已于2019年10月18日经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7、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同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期间递延一年的相关事宜；

8、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同意杨军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并与上市公司解除相关协议。 该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重组

方案的重大调整；

9、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公司以国家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整合重庆地方电网资源，突破公司电力业务

发展瓶颈，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董

事会同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0、2020年1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36号）；

11、2020年3月6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经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调整后的交易方案。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股权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中提及的有关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20年3月6日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

股票简称 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 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768号民警新

村宿舍A栋2楼1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85,206,608

股持股比例：10.09%（未考虑配套融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备注：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20年3月6日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600116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周泽勇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公园路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2栋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88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8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06室-66

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06室-66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1组

通讯地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1组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颜中述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三机关有色花园1-5-2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六：倪守祥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景江都B2-15-6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准则第15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周泽勇、东升铝业、

嘉兴宝亨、中涪南热电、颜中述、倪守祥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三峡水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致。 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下转B047版)


